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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天然的鱼类资源宝库，近年来，长江水生物种数量锐减，白鲟、长江鲟等特有物

种相继灭绝，江豚、四大家鱼、白鳍豚等也处于濒危状态。2021年《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是长江流

域资源保护的专门立法，覆盖长江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但其中对水生物种保护的规定不够全面。通过

梳理我国现行保护水生物种的法律法规，结合国外保护特定物种的经验，针对长江流域目前普遍存在的

问题，提出完善我国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可行性建议，推动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构建协

调统一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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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has always been a treasure trove of natural fish resources in China. In re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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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the number of aquatic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has decreased sharply, endemic species 
such as Pesphurus gladius and Acipenser dabryanus have been extinct, and Andrias davidianus, Four 
famous domestic fish, and Chinese river dolphin are also endangered.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which came into effect in 2021, is a special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of Yangtze River resources, but the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aquatic species are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aquatic species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expe-
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protecting specific species, we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of aquatic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com-
mon problems in this area,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aqua-
tic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build a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manage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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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作为我国第一长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有极高的航运和经济价值，同时也是我国渔

业资源最丰富的流域之一，全国 60%淡水鱼的产量都来自长江。但长时间以来，受建筑堤坝、过度捕捞、

河流污染等影响，长江水生生物情况日益恶化。目前长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继白鲟被认定为灭绝后，

2022 年 7 月 21 日，IUCN 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江豚也同样面临的生存危机[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流域性立法，提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以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为基本原则，为长江流域水生物

种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对长江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一些珍贵濒危水生特有

物种更是带来了灭顶之灾。梳理水生物种生存困境出现的原因以及保护长江水生物种的现状，是提出完

善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 

2. 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2.1. 长江水生物种的生存现状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达到

了最差的“无鱼”的标准[2]。2020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禁止捕捞天然渔业资源的计划公告，

在长江流域施行十年的禁渔计划，让长江水生生物得以休养生息。《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

(2017~2021)》中最新数据显示，长江实行“十年禁渔”后，鱼类资源有显著恢复，经济鱼类数量的增长

较为显著，但珍贵濒危鱼类的处境依然堪忧。从鱼的种类来看，2017 年以前，长江历史鱼类有 443 种，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鱼类 323 种，有 135 种鱼类未被采集到，白鲟、长江鲟、胭脂鱼等长江特有的水生物

种逐步走向灭绝[3]。 
长江作为世界第三大河，贯穿中华东西。中华民有史以来来就依附着长江，灌溉，蓄水，航运，发

电，采砂，打渔……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开发建设步伐日益加快，长江的负荷超出其承受阈值。

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纷纷建起，筑建堤坝改变了长江中下游的水文特征；日夜排放的污水带来各种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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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害物质长期腐蚀着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过度采砂，过度捕捞……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一

直在无私的奉献，而人类一直贪婪地索取，长江的生态价值恣意地开发利用，不计后果。 

2.1.1. 拦河筑坝破坏了长江生态的完整性 
长江是世界上水能最丰富的河流，长江流域的大小水利设施数量高达两万，远超美国等其他国家，

切断了长江流域各水域之间的自然联通，拦河筑坝对鱼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阻挡河道、水位下降、

水温改变等等。其中，受此种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洄游鱼类，拦河修建堤坝会阻断鱼类的洄游通道，所以

一般水库会为留下鱼道，方便鱼类洄游，但依旧会严重影响鱼类的洄游。不仅如此，普通的经济类鱼的

生存也受到威胁。据统计，19 世纪 40 年代末，长江中下游流域湖泊总面积共 35,123 km2，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只剩下 23,123 km2，湖泊总面积下降与拦河筑坝密切相关。水坝切断了长江干流与湖泊之间的自

然联系，长江中下游水位下降，改变了长江中下游河段的水文特征，湖泊面积缩小，小型湖泊甚至出现

消失的情况。在长江流域中，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作为鱼类的食物来源，在湖泊中的生物量占据首位，

长江干流饵料生物量居于低位，其占有量不足湖泊的七分之一[4]。湖泊面积缩小，而长江干流的环境承

载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淡水鱼生存繁衍的需要。 

2.1.2. 非法捕捞加剧了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机 
大多数专家认为，拦河筑坝和非法捕捞构成了长江水生生物锐减的主要原因。所谓非法捕捞是指电、

炸、毒等非法残酷的手段，以及未取得捕捞许可证而进行捕捞的活动。为保护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在长江开展“十年禁渔”和人工养殖的工作，并且明令禁止捕捞濒危珍贵水生生物，但为何濒危物种放

养后依旧无法在长江存活，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非法捕捞行为的影响。捕捞经济类鱼时，很大程

度上可能会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误捕、错捕濒危珍贵水生物种的可能性很大。另一方面，根据渔业研

究表明，适当地对经济鱼类进行捕捞，可以增强自身繁殖的能力，但如果捕捞过度，其生存则会受到威

胁。非法捕捞的对象大多为经济类鱼，如“四大家鱼”。但这种残酷的捕鱼方式，使经济类渔业资源严

重萎缩，生物量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下降了 39%以上，产卵量从 1200 亿尾下降至 10 亿尾。长江干流

和湖泊中的渔业资源逐年减少，环境容积率下降，以其为食物来源的豚类濒危珍贵物种无法存活，逐步

走向灭绝。 

2.1.3. 水污染问题导致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环境恶化 
水污染治理问题一直都是大江大河治理中的难题，长江的水质在中国的七大河流中属于最好的，但

污染问题仍然存在，在流经城市的江段存在岸边污染带。以中华鲟为例，其幼鱼大多生活在浅水地带，

受岸边污染物的影响，有毒物质会使中华鲟幼鱼发生病变、畸形甚至死亡，并且在污染的环境下幼鱼很

难存活下来[5]。 

2.2. 理论基础 

2.2.1. 环境资源法理论 
该理论是由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保护理论两部分构成。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和生态

建设的必然要求。按照可持续发展发展理论，我们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当中，

同时法律也应当加以适当的支持和引导，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健康发展[6]。生态建设相较于经济和社

会建设而言，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并且时常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而物种保护更是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长江水生生态系统较为复杂，水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众多

的水生生物共同维护长江水生生态平衡，保护长江生态安全、净化长江水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在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方面提高立法供给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也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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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工作的始终。长江水生物种资源也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人对其过度开发利用以及疏

于保护的行为，不仅会对现存的长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还会剥夺后代人的环境权利，坚持可持续发展

理念也可以引导人们由利用为主转为保护优先，既考虑长江生态系统的维护，又考虑后代人权利的实现。 

2.2.2. “公地悲剧”理论 
1969 年哈丁在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公地的悲剧》一文提出了“公地悲剧”理论，该理论是指支持

对公共资源需要进行制度管控。“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属性所决定的，“公地”是指公共

资源，其相对于私人资源的概念，其资源为全人类共有，每一个人对该资源都拥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

有权利去阻止或限制其他人的使用行为，这便有可能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从而演变成悲剧。长江水生

物种作为公共资源，也同样适用于“公地悲剧”理论。该学说为制定和完善保护长江水生物种的立法工

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该学说阐述之下，如果对长江水生物种不进行人为的管控与规制，长江水生物种

资源就会被过度利用，从而破坏长江水生生态环境。在此理论架构的基础之上，为实现长江水生物种的

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公地悲剧”发生的原因多数在于

管理的缺失，必须要通过制定法律和建立制度的方式，明确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职责，发挥其在长江水生

物种保护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健全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法律体系，是针对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和促进

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样是避免长江水生生态环境出现“公地悲剧”的重要途径。 

3. 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现状分析 

3.1. 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立法现状 

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九条规定了要保护自然资源，严厉打击各种破坏行为 1。但《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

地位，决定了其对物种保护的规定具有纲领性和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宪法》中仅指出对珍贵

动植物进行保护，保护范围较为狭窄。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环境保护法》和《渔业法》制定都相对较早，并且有较长时间未进行修订，其中规定的内容不能

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环境保护法》在 2014 年进行修订，该法以规定污染防治为主，环境保护覆盖水、

土壤、动植物等多个方面，因此仅在该法第 30 条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进行规定，同样属于原则性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 2；现行的《渔业法》是 2013 年修订后的产物，该法依旧未能摒弃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其

在第一条就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我国渔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我国的渔业资源 3。 

3.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该法是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综合性立法，最新一次修订在 2023 年，相对于《渔业法》、《环境保

护法》来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更能顺应物种保护的需要，维护生态平衡的理念突出。该法第四条放

弃了以往立法中以利用资源为主的思维，强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要实行保护优先，实现人与自然地和谐

相处，增强了生态中心的理念。该法在第 10 条中确立了对野生动物进行分类分级进行管理的制度，便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2《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

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 
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3《渔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人工养殖，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

渔业生产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制定本法。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97


邵小玉 
 

 

DOI: 10.12677/ojls.2024.122197 1363 法学 
 

野生动物监管工作。但在后续条文规定中，仍无法摆脱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认识 4。 

3.1.4.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该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是我国首部流域法案，开创了我国流域立法的先河。该法在第 27

条、42 条、53 条等十一个条文中，规定了如禁渔、生态补偿、生态红线、物种信息共享等措施，旨在对

长江水生物种进行保护 5。但该法未明确水生物种保护的主管部门，管理权尚未集中，从而可能会降低管

理效率。该法以水资源的保护和水污染的防治为主要内容，针对的是整个长江流域资源的建设、利用以

及生态修复，水生物种保护的规定不够详细，保护力度与危险程度不匹配。 

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为了更好地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1993 年国务院制定实施了《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最新一次修订在 2013 年。该法规明确了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渔业资源保护的管理职责，并在该法

规第二章中，对公众参与渔业资源保护的措施进行专章规定。同时为了保护渔业资源，该法规在第三章

中规定了特许捕捉许可证和驯养繁殖许可证。但纵观条例的全部内容发现，其仍将对渔业资源的利用作

为重点予以规定。 

3.1.6.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 
该规定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规定》同时废止。该规定的实施表明国家扭

转了对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态度，并非单纯地将其视为资源进行利用，体现了生态中心理念。该规定能

够有效地衔接《长江保护法》的实施，贯彻落实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的理念，符合当前保

护长江水生生物的迫切需要。但该规定中涉及公众参与的内容较少，水生生物保护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开

展，忽视了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群体在水生生物保护中的作用。 

3.2. 对长江水生生物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2.1.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法律依据分散并且层级较低 
目前我国对长江水生物种的保护，散见于《长江保护法》、《渔业法》、《环境保护法》以及《野

生动物保护法》中，虽然上述法律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种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因不同的法律在立法目的、

 

 

4《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并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调整并公布。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调整并公布。 

5《长江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

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并将结果作为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总体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应当与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相衔接。 
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

保护计划，对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实行重点保护。 
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对长江流域江豚、白鱀豚、白鲟、中华鲟、长江鲟、鯮、鲥、四川白甲鱼、川陕哲罗鲑、胭脂鱼、

鳤、圆口铜鱼、多鳞白甲鱼、华鲮、鲈鲤和葛仙米、弧形藻、眼子菜、水菜花等水生野生动植物生境特征和种群动态的研究，建

设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水生生物救护。 
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国家规

定的期限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工作，严厉查处电鱼、毒鱼、

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捕捞行为。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的补偿、转产和社会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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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念、立法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长江水生物种的保护，均非上述四部法律的核心目标[7]。《环

境保护法》中只有少量条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规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没有

针对性的规定；《渔业法》中将渔业资源的利用作为规定的重点，对保护水生物种的规定并不完备；《长

江保护法》作为一部流域性法案，统筹规定了长江流域建设、资源利用以及生态修复等各方面的对策，

同样在该法中不能体现保护长江水生物种的重要性。综上所述，对长江水生物种的保护规定具有附带性

和从属性，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保护体系。《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长江水生生物管理规定》

是专门针对水生物种保护的行政法规，但是其立法层级较低，并且《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最新

修订在 2013 年，无法与破坏受保护的水生物种的各类开发利用行为相抗衡，该法规就可能流于形式，难

以达到良好的实施效果。《长江水生生物管理规定》是为了细化《长江保护法》中关于长江水生物种保

护部分的内容，内容较为具体，符合当前水生物种保护的局势，但同样存在层级较低的问题。 

3.2.2. 立法目的缺乏生态安全理念 
上述法律中，《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渔业法》专门针对物种保护，总结分析其立法目的，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所缺失。《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1 条规定 6，本

法的目的是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在 2016 年

修订时新增第 4 条 7，将保护野生动物提到首要地位，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中

值得学习的部分。但总体来看，该法中规范利用野生动物的规定居多，保护规定则居于次要地位，生态

中心理论有待深化加强。《渔业法》相较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的“资源观”表现得更为

明显。《渔业法》第 1 条规定，该法是服务于渔业发展，为了促进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注重的是

渔业资源的经济价值。目前长江水生物种保护形势严峻立法过程中应树立正确的目的，摒弃过去“为了

利用而保护”的理念，在立法目的中注入生态中心理念[8]。 

3.2.3. 长江水生物种保护主体单一并且管理权分散 
对水生物种保护的主管部门，《长江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以及《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的规定各不相同。《长江保护法》以及《长江水生生

物保护管理规定》将长江水生物种保护职责，划分给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 8；《野生动物保护法》尚未规定针对水生物种保护的主管部门，但在第 10 条中规定，由国务院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对野生动物进行信息监测和保护；《渔

业法》第 6 条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全国的渔业工作 9；《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第 3 条指出，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10。由此可见，全国的水生物种保护的主管部门并未实现统一。细化到

 

 

6《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制定本法。 
7《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培

育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8《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业农村部主管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农业农村部成立长江水生生物科学委员会，对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和管理的重大政策、规划、措施等，开展专业咨询和评估论

证。 
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水生生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9《渔业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

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设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 
10《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可以由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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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其流经是一个省级行政区，水生物种保护的职责分散到多个部门，可能会出现相互推诿的情

况，降低行政效率。除此之外，我国对长江水生物种的保护，主要采取“十年禁渔”以及人工繁殖的政

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修复和保护工作大多由政府部门牵头行动。但长江水生物种具有特殊性，涉及

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以大量的人才和技术设备为基础，在人工养殖中更是需要吸纳多方势力共同参与。

目前公众参与主要在监督工作中体现，长江水生物种保护主体较为单一。 

4. 完善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法律制度 

4.1. 重构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法律体系 

重构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法律依据，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根据我国水生物种保护的需要，创

建新的实体法律；二是对已有的保护长江水生物种的法律进行修改。由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对长江水

生物种进行保护。 
第一，制定我国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法》。目前我国对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文件均为条例，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最近一次修订在 2013 年。不仅长江流域水生物种生存艰难，早在 2007
年农业部渔业局发布的数据就表明，黄河目前有 30%左右的种群已经绝迹，黄河刀鱼、北方铜鱼等名贵

鱼种，在黄河大多数河段已经绝迹，各大流域水生生物的保护都有待加强。而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效

力层级较低，为了更好地落实全国各流域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大势所

趋，便于地方开展水生物种的保护工作。 
第二，修订《长江保护法》中对水生物种保护的规定。实现对长江水生物种的重点保护，可以通过

制定《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法》或者在《长江保护法》中对水生物种保护设定专章来实现。众所周知，制

定一部新法的程序复杂，需要较长的立法周期，而保护长江水生物种迫在眉睫，相较之下，对《长江保

护法》进行修改的效率更高，更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用专章将分散的规定汇总在一起，提高长江水生

生物的保护效率。 
第三，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的省市，协同开展长江水生物种保护地方立法工作。当前为应对江

豚濒临灭绝的危机，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和安徽省马鞍山市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

定》，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起实施，该决定是我国首例针对单一物种的流域性区域协同立法。除江豚以

外，鱼类洄游、鱼类栖息地保护、胭脂鱼等长江特有物种都是被保护的对象，各省市之间开展区域间的

协同合作，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种制定地方性法规。 
第四，在立法中树立生态中心的理念。依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和《长江保护法》

的法条进行梳理分析，我国物种保护立法的理念有从人类中心理论向生态中心理论转变的趋势，但这种

转变并不彻底，后续具体措施规定中仍以利用为主、保护为辅。目前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

实施，各级部门应当贯彻实施其中生态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要将生态保护作为立法目的，

更应当在具体措施中体现对生态保护的重视，引导社会转变对野生动物的利用观。 

4.2. 推动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公众参与 

在社会主体层面，《长江保护法》明确将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主体囊括进长江保护的

主体中。但如何充分保障社会主体参与长江水生物种保护，提升公众参与的效能，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

要问题。 
在《长江保护法》进行修改的过程中，除了维护政府在长江水生物种保护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以外，

环保组织、社会公众以及水生生物相关的专业机构和转接学者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江水生物种保

护并非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涉及生物学等其他科学领域，需要各学科之间协作。对长江水生物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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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需要将科学技术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因为在修订《长江保护法》时，要为其他学科的专家

留下参与空间，使保护长江水生物种的法律规定与其生存依赖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其次，要扩充公众参

与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方式。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举报工作，贯彻落实河长、湖长制度，鼓励更多有环

保知识的社会公众“认领”水域，并对该水域中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负责，将监督举报工作落到实处；

在水生物种信息监测共享工作上，可以效仿美国对鲑鱼的信息监测制度，由科研团队监测不同水域的鲑

鱼生存情况，将需要重点保护的属于列入名册，对公众公开，名册内容根据每年情况进行修改，统计长

江水生生物情况时，可以将部分技术工作交由专家团队或者环保 NGO 完成；推动长江水生生物长期可持

续发展，渔民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由政府部门集中当地渔民，购买社会组织的培训服务，对渔民开展

专项的教育工作，丰富渔民的环保知识，从根源上减少非法捕捞等人为行为对环境的危害；最后在濒危

水生物种的救济工作中，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为支撑，吸纳大型企业以及专家机构参与此项

工作，并在《长江保护法》中对其工作进行明确规定。 
所以今后《长江保护法》修订工作中，需要考虑不同社会主体对于科学应对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关

键作用，并且在法律中界定清晰各主体参与不同保护工作的具体程序，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

互动。 

4.3. 促进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执法监督 

《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九龙治水”转变为“一龙治江”。《长江保护法》第 4 条明确规定，

长江流域要建立协调统一机制，统筹长江流域的各项保护工作。这是我国流域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打

破了长江保护中的行政区划的壁垒，有利于促进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各省市的协同合作，长江流域

的综合管理能力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目前，由于对水生物种保护法条的分散，保护的职责同样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在《长江保护法》实

施背景下，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职责也尚未实现统一。现阶段，长江以南及其相关水体的渔业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工作，由农业部的内设部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管，但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可以

参照美国的相应制度，为对阿拉斯加鲑鱼进行保护，美国商务部长批准了《阿拉斯加海岸公海鲑鱼渔业

的渔业管理计划》(FMP)，FMP 建立了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对专属经济区的故意资源进行保护。长

江水生物种保护工作可以设立长江水生物种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独立于地方政府，由农业部直属管辖，

作为农业部派出的流域物种管理机构。委员会成员在各省中负责渔业资源管理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同时吸纳各省市的水生物种保护的专家学者，共同负责长江流域水生物种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使水

生物种在长江流域范围内实现统一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管理日常工作，应对水生物种保护的突发

事件时，由委员会对各种资源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调配，促进长江水生物种的可持续发展。各省市参与

委员会工作，对不同河段水生物种的保护更能有针对性地开展，能够极大地提高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 

4.4. 加强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司法保障 

一方面，构建专门化的环境资源司法保障。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截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全国已设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或组织 2426 个，涵盖四级法院的专门化审判组织的基本

架构已经形成。在《长江保护法》实施背景下，长江流域环境案件仍存在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长江

流域水生物种保护具有流域性特征，流域内各省市需要开展司法协作，应当制定统一的流域环境资源的

司法保障制度，以长江流域为单位设立跨行政区域的流域环境资源专门审判组织。另一方面，发挥各类

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有关的社会组织，对损害环境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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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造成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其违法责任的司法活动。对违法行政或怠于履行自

己行政职责的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行政管理机关也可对造成重大环境生态

损害的违法行为人提起环境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合理利用各类环境相关的诉讼模式，针对不同损害环境

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都是以检察院

为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保组织在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环境公益诉讼中，

未能发挥专业优势。因此在立法中，应当鼓励更多经验丰富的环保 NGO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利用其

在调查取证、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便利，调动公众对长江水生物种保护的积极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

讼之前，通过诉前公告的形式将案件公开，创造环保 NGO 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机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

支持起诉单位，通过与环保公益组织合作，提高环境公益诉讼的质量和效率，更高效地推动长江水生物

种司法保障工作。既保障环保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权，又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积极性，强化检察

院的监督职能，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种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5. 结论 

总之，在《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相继出台实施背景下，我国水生物种保护制度要从法律层

面上去完善和细化，对于长江流域水生物种保护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漏洞做出解答和明确，用制度

的方式促进长江水生物种的可持续发展，明确各部门职责，疏通公众参与渠道。本文在对国内水生物种

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现存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法律

制度完善对策，为更好地实现我国长江水生物种可持续发展，在法律层面上提出了建议，相信在政府、、

司法机关、环保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长江流域水生物种保护可以得到进一

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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